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独立董事关于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设立 

基金管理公司的关联交易的独立意见 

 

2013 年 2月 17日，宁波银行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本

公司”）第四届董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设立基金管

理公司的议案。近日，本公司与 Lion Global Investors Limited 

(中文名：利安资金管理公司，以下简称“利安资金”)达成关

于合资设立基金管理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基金公司”）之股

东协议，同意共同投资设立基金公司，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1.5

亿元，本公司出资额为人民币 1.35 亿元，持股比例为 90%；利

安资金出资额为相当于人民币 0.15 亿元的等值外币，持股比

例为 10%。由于利安资金为本公司股东新加坡华侨银行有限公

司（以下简称“华侨银行”）之控股子公司，因此根据《深圳

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之有关规定，共同投资方利安资金

为本公司的关联方，本次与利安资金的共同投资构成关联交

易。 

根据《公司章程》规定，本公司与一个关联方之间单笔交

易金额占本公司资本净额或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（采取孰低

原则，取两者较小值，下同）1%（含）以下，且该笔交易发生

后本公司与该关联方的交易余额占本公司资本净额 5%（含）以

下的交易，属于一般关联交易。一般关联交易由本公司按内部

授权程序批准，并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员会备案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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截止 2013 年 2 月底，华侨银行在本公司的授信余额为人

民币 7.2 亿元，且本公司经审计的 2011 年底的净资产为人民

币 187.14 亿元，本公司 2012 年第三季度资本净额为人民币

262.65 亿元，因此本次与利安资金共同投资设立基金公司属一

般关联交易，按本公司内部授权程序审批，并报董事会关联交

易控制委员会备案。本次与利安资金共同投资设立基金公司已

按规定由本公司高级管理层批准，并报董事会关联交易控制委

员会备案。 

作为本公司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特就本公

司与利安资金共同投资设立基金公司的关联交易发表如下意

见：  

本公司关于本次关联交易的审批程序符合法律法规和《公

司章程》的规定；本次关联交易符合公开、公平、公正的原则，

符合本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，没有发现存在损害其他股东合

法利益的情形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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